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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肇事罪在适用司法解释中的困
境与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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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作为交通肇事罪定罪的
前提条件和依据，造成了司法实务中的困境，为了破解这一困境，建议对该司法解释作出适当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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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肇事罪属于多发罪名，在刑事案件中占有较

高的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
作为司法实务部门在办理交通肇事罪案件中最重要的

参考，然而，在近年来的司法实务中，由于对《解释》的
认识不同，以及《解释》本身与刑法理论存在冲突，导
致大量交通肇事罪案件同案不同诉、同案不同判的情
况，造成了司法实务中的困境。
一、困境之一:公安机关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书中纳入评价的情节，能否再作为交通肇事罪中的定

罪、量刑情节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中，并未将交通事故责任
作为定罪或量刑的依据，而《解释》中将交通事故责任
作为交通肇事罪定罪或量刑的条件，这导致司法实务

中极大的争议，即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已经纳入评

价的情节，能否再作为交通肇事罪中的定罪、量刑情
节? 例如:被告人甲驾驶机动车在城市快速路上行驶，

遇被害人乙在其车前车行道内步行，甲发现后避让不

及，所驾车与乙身体相撞，致乙倒地受伤，经鉴定为重

伤。甲驾车逃逸后被抓获。经责任认定:事故的形成
原因系甲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未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

救伤员及迅速报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而是驾驶肇事

车辆逃逸;加之乙未在人行道内行走所致。甲承担此
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乙承担次要责任。对于该案的处
理，存在分歧较大的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甲不构

成交通肇事罪，理由是通过公安机关的侦查，未发现甲

具有其他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仅因甲有逃

逸行为，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92 条的
规定推定甲对事故负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公安机关既

已将逃逸行为作为认定甲负主要责任的依据，则在审

判阶段就不能将该情节认定为定罪或量刑情节，否则

有违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第二种意见认为，甲构成交

通肇事罪，应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量刑，理由是公安机

关对甲的事故责任认定属行政法上的评价，不属于刑

法意义上的评价，故在审判中将逃逸情节认定为定罪

构成要件并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该案例显示出
的困境在于，如果允许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已经纳

入评价的情节再作为交通肇事罪中的定罪、量刑情节，
则有违刑法理论中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如果不允许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已经纳入评价的情节再作为交

通肇事罪中的定罪、量刑情节，又会造成另一个极端，
即在行为人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

者主要责任的情形下，无论行为人具有多少种违反交

通运输管理法规的情形，均不能被定罪，因为交通事故

责任认定一般都是在对行为人的全部违法行为进行综

合评价的基础上进行责任划分，责任认定书中已经将

所有违法情形都纳入评价，在刑事审判中不允许将这

些情节作为定罪、量刑情节的话，行为人就无法被定
罪，这显然是荒谬的。
二、困境二:法院能否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进行

审查

《解释》将交通事故责任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定罪、
量刑情节，还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即在司法实务中，当

公安机关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对责任的划分

明显不合理时，法院是否能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进

行审查? 例如，在王某交通肇事案①中，被告人王某于

2011 年 2 月 13 日 23 时许，驾驶“斯太尔”牌重型半挂
牵引车由西向东行驶至北京市密云县京密路十里堡镇

河槽村西时，适有王某驾驶“海马”牌小型汽车内乘陶
某超、韩某丽由后同向行驶，由于王某驾驶机件不合格
且超载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王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超速行驶且未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

全距离，致使小型汽车的左前部与大货车后部接触后，

又与路南侧树木相接触，造成王某、陶某超、韩某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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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死亡。王某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北京市密云县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

法规，驾驶机动车辆，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三人死亡的

严重后果，并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

事罪，王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缓刑二年。在此案中，王某驾驶机件不合格且超载的
机动车，是认定王某构成事故同等责任的依据，然而，

驾驶机件不合格且超载的机动车，与事故的发生并不

能构成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事故发生的主要和直接原

因应是被害人王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且未与

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而该案
中，法院并未对公安机关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进行

审查就直接采信，这使得案件的处理结果存在很大争

议，同时也不符合一般民众的正义观念。对于法院能
否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进行审查，理论界和实务界

的观点差异较大，理论界普遍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只

能作为司法机关在审理交通肇事案件过程中的参考资

料，不能将其结论作为证据或既定事实直接采用。司
法机关在对交通肇事犯罪进行审查时，应当抛开部分

行政执法原则，严格按照刑事犯罪构成要件来认定该

行为是否构成犯罪。②即法院有权对交通事故责任认
定书进行审查，可以不采信。实务界虽然也明知将交
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直接作为定罪要件使用的“拿来主
义”存在很大的弊端，但是《解释》既已将交通事故责
任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又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允许

法院不采信或推翻公安机关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那

么最稳妥、最高效的做法就是直接被动地采信公安机
关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一
困境中，实务界的认识固然缺少担当，值得批判，但也

是无奈之举，而理论界的认识却也存在值得商讨之处，

如果允许法院不采信公安机关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

那么在不采信之后，是否应当由法院重新划分事故责

任? 按照《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从事交通运输人员
或者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

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

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因此
认定被告人构成交通肇事罪，必须是在分清事故责任

的基础之上，因此，法院若不采信公安机关作出的交通

事故责任认定书，则法院要重新进行事故责任认定，才

能够对被告人进行定罪量刑，然而根据《道路交通安
全法》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的职责，并非法院的职责，由法院来进行事故责

任认定，是否具有合法性? 是否属于越权行为? 即使

我们认为法院自行作出事故责任认定是合法的，那又

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即法院在认定事故责任时已经

纳入评价的情节，能否作为后续定罪、量刑的情节? 这
个问题的答案恐怕是很明确的，不能。因为公安机关
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行为尚可看作是行政行

为，法院在将公安机关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

已经纳入的情节作为定罪、量刑情节使用时，可以解释
为是在刑法的范围内进行评价，行政法和刑法的评价

是两个不同范畴的评价，可以不看作重复评价。但是
法院在刑事诉讼中直接对事故责任进行认定，就难避

重复评价之嫌。
三、破解之道:对《解释》修改的一些思考
从上文中列举出的困境中，我们可以看出，交通肇

事罪在司法实务中产生诸多困境的症结即在于，《解
释》将交通事故责任作为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的前
提，这样的做法对于加强《解释》的操作性，统一裁判
尺度是有正面作用的，但是却带来了以下三大问题:1．
使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混为一谈。公安机关作出交通
事故责任认定属于行政行为，是对当事人行政责任的

界定，直接将行政责任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和主

要依据，就会导致刑事责任评价丧失独立性;2．法院、
检察院被动采信公安机关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由于

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法院、检察院可以对事故责任认
定进行审查，以及如何审查、不采信后又该如何处理，
因此法院、检察院只能被动采信事故责任认定，即使它
的责任划分不合理，与刑事责任认定格格不入;3．犯罪
构成要件被架空，由于《解释》中将交通事故责任、重
伤或死亡的人数、违章情节作为交通肇事罪的构罪要
件，导致司法实务中对《解释》的机械适用，生搬硬套，
因果关系的判断、犯罪过失的判断都完全被架空，被忽
略。笔者认为，要解决上述问题，最根本的方法是将交
通事故责任剔除出交通事故责任的定罪要件，不再将

交通事故责任作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前提，由法院根

据全案证据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犯

罪构成要件。与此同时，《解释》的功能由指导定罪和
量刑，变更为限制定罪范围、指导量刑，使得《解释》不
再对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有过多的干涉，犯罪构成

要件的判断不被架空，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泾渭分明，

司法机关的审查更具主动性，上述问题就迎刃而解，交

通肇事罪在适用《解释》中产生的困境也得到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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